漳州水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改造工程招标文件
1项目名称：漳州水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改造工程
2项目内容：按招标方提供的设计图施工。
3对投标人资格的要求：
3.1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含）以上；
3.2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以上；
3.3消防设施施工专业承包贰级以上；
3.4提供公司相应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4工程总工期：2020年3月25日前完成工程验收。
5相关规定：
5.1本工程按照招标方提供的设计图施工及《漳州水仙药业技术中心改造工程预算总价》的内容执行，实际施工中若有变更，应以双方现场签证的方式进行确认。变更之处《预算总价》内有单价的工程分项以该单价的计算，若无单价的，按第三方结算审核公司提供的为准。最终工程价以第三方结算审核公司的结算审核为基础，按中标人所报的优惠率进行决算。
5.2材料要求：全部材料自采，所有材料必须符合国家质量标准。主材进入施工现场必须“三证”齐全。
5.3中标人需配备专职安全员在施工现场负责协调指挥。
5.3投标人若中标，中标人必须按水仙药业安办的要求提供土建施工作业安全应提交资料。
6技术交流负责人：现场交流蔡工：18060269795
7报价规定：
7.1招标人提供本工程由第三方有资质的工程咨询企业出具的《漳州水仙药业技术中心改造工程预算总价》，各投标人以此金额为基础，根据自身情况对优惠率作报价。
7.2该报价包含工程土建及设计的费用。设计费为4万元，由中标单位向设计单位福建省轻纺设计院支付。
8评标办法：
本次招标采用综合评审办法，评标小组根据得分高低确定中标候选人顺序，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评标办法详见附件《漳州水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改造工程评标办法》。
9付款方式：
9.1中标人在中标后5个工作日内向福建省轻纺设计院支付工程设计费4万元。
9.2本工程不支付工程预付款，全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提交完整的结算资料、结算审核手续办理完毕且所有资料归档后我司财务部收到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45天后共支付到95%的工程款。质保金为工程结算总价的5％，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满一年后付清，质保金不计利息。
10现场勘察、开标时间、地点及参与方式：
10.1凡愿意参加投标的合格投标人请于2020年1月4日17时前与水仙药业技术交流员蔡工：18060269795联系进行现场勘察及领取招标文件。
10.2开标时间、地点：2020年1月8日在漳州市芗城区南山路1号，水仙药业六楼招标办会议室开标。
10.3投标截止时间及投标方式：
10.3.1投标截止时间：2020年1月7日17:30，逾期招标人有权拒收。
10.3.2投标人应于投标截止时间前以现场递交或邮寄方式参与投标，地址为：漳州市芗城区南山路1号，漳州水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六楼招标办，收件人：游志成，电话：13779911798。以邮寄投标文件方式参与投标的，快递单上须注明投标单位名称和参与的招标项目。
11投标文件要求：
11.1投标文件分成二部分，应密封装订报送。
11.1.1第一部分为资格文件，包括a.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b.非法人代表投标的需提供法人代表授权书；c. 相关资质证书复印件；d. 施工合同复印件。
11.1.2第二部分为商务文件，包括《投标报价表》（详见附件一，须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签字）。
 12评标小组：评标小组由水仙药业公司有关部门人员组成。
联系方式：0596-2302616（招标办）



                                      漳州水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招标办公室
                                       2019年12月31日


附件一：
投标报价表
漳州水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我方已仔细研究了《漳州水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修缮工程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并且对施工现场进行了实地勘察。愿意在贵公司提供的《漳州水仙药业技术中心改造工程预算总价》金额的基础上，以           % 的优惠率作报价。
2、如我方中标，我方承诺在贵方规定的期限内，与贵方签订合同。
3、我方在此声明，所递交的招标文件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真实和准确。






                      投标人：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日期：
